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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法律咨询电话法律在线咨询——广州俊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经国家相关部门核准、广东省相关部
门登记执业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我们常说很难找到警i察，但事实上，报告并不等同于立i案。报告后是否可以立i案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分析。公i安机关决定是否有法律标准，交通肇事法律咨询电话，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刑i事诉i讼法》百零九条规定，公i安机关或者人民检i察院发现犯i罪事实或者嫌疑人的，应当按照管辖
范围立i案调查。

那么，公i安机关立i案的条件是什么呢？

1.犯i罪事实：即受理的案件，犯i罪嫌疑人的行为违反了刑i法，构成了犯i罪。这一犯i罪事实客观存在，
非主观假设。

2.需要追究刑i事责任：即犯i罪嫌疑人的犯i罪行为需要依法处罚。其行为仅构成犯i罪，不应当依法追究
刑i事责任的，不得立i案。例如，无责任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东莞法律咨询电话，或者因为正当辩
护。紧急风险规避和履行有利于社会的商业行为。另一个例子是，不符合当地刑i事案件的标准，也不能
立i案。

3.属于自己管辖的：公i安机关只能管辖法律规定的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而不是法律规定的，不能立i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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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典》放宽适用条件后，相关案件肯定会增加，房产继承法律咨询电话，但在实践中，如何确
定案件的补偿金额也需要不断积累经验。

家务劳动补偿不同于财产法上的合同关系，也不是劳动支付，更不用说情感支付的对价了。它只是弥补
对方损失的辅助财产手段，企业法律咨询电话，无法衡量情感支付和投资。在计算家务补偿金额时，应
综合考虑经济补偿要求所有人支付的家务劳动的数量，以及对方在婚姻和家庭中支付较少劳动后获得的
直接利益和收入能力的强度。目前，得的家务劳动补偿一般较低。

7.一些评论认为，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仍然缺乏对期望利益的补偿。期望利益是指婚姻关系中一方应该获
得的利益，即所谓的机会成本。对于支付更多家务的一方来说，由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家庭生
活上，他们在事业和学习上花费的时间和机会相对较少，而另一方则全力以赴地工作或接受教育。培训
和提高个人能力，一些家庭甚至将大部分或全部夫妻共同财产投资于一方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那么，如
何补偿期待利益呢？

在我国立法中，高职位、高学历、执业资格等无形资产均未纳入婚姻财产范围。

在确定家务劳动补偿金额时，应考虑预期利益。同时，权利人因在家务劳动中支付更多义务而失去受教
育、学习或培训的机会。离婚时，在要求对方支持家务劳动补偿时，也可以选择要求对方提供适当的学
术学习或职业培训费用。

目前，家务劳动补偿主要是对实际利益的补偿，但从实际价值来看，对预期利益的补偿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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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婚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首先，重婚要承担民事责任。

1.重婚是确定婚姻无效的情形之一。《典》0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1）重婚；⋯⋯
。例如，被告李与外人马有婚姻关系，未解除，仍与原告陈登记，即被告李同时有两次婚姻关系，违反
典规定的一夫一妻制，构成重婚，原告陈与被告李婚姻无效。

2.重婚是确定夫妻关系确实，允许离婚的情形之一。《典》07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
的，允许离婚：（1）重婚或与他人同居；⋯⋯。例如，在与原告刘的婚姻关系中，被告王与同样未办理
离婚手续的何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了近十年，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可以确定原告和被告的关系确实，
原告刘和被告王被允许离婚。

3.离婚时，重婚是无过错方要求重婚者承担损害赔偿的原因之一。根据《典》091条的规定，因重婚或与
他人同居而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例如，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周在婚姻关系存
在期间与他人办理婚姻登记的事实，被告周的行为构成了重婚。由于婚姻关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是
基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等过错，被告周的重婚可以确定婚姻关系存在过错，因此被告周应承
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支持原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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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律咨询电话-俊才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东莞法律咨询电话由广州俊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广州
俊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法律咨询”的公司。自成立以来，我们坚持以“诚信为本，稳健经
营”的方针，勇于参与市场的良性竞争，使“法律咨询”品牌拥有良好口碑。我们坚持“服务至上，用
户至上”的原则，使俊才商务在法律服务中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特别说明：本信息的图片和资料仅供参考，欢迎联系我们索取准确的资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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